附件

天津市各区域结合民用建筑
修建防空地下室类别、等级标准表
	区域范围
	类别
	等级
	修建比例

	中心城区（外环线以内的地区，含北部新区）
	甲类
	5级/6级
	5%

	滨海新区
	甲类
	5级/6级
	5%

	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天津港保税区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天津海河教育园区、中新天津生态城、东疆保税港区和其他重点经济目标区
	甲类
	5级/6级
	5%

	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以外的其他区县（东丽区、津南区、西青区、北辰区的部分地区和武清区、宝坻区、宁河县、静海县、蓟县的行政区域）
	乙类
	5级/6级
	4%



注：本表中修建比例对应于新建民用建筑9层（含）以下情况。

